
附 件 二  
 

申 請 綜 合 家 居 照 顧 服 務 的 人 數  
（ 2003-04 至 2014-15 年 度 ）  

 

截 至 每 個 財 政 年 度 3 月 底  
申 請 人 數  

普 通 個 案  體 弱 個 案 [註 1]  
2003-04 1 152  不 適 用  
2004-05 982 273 
2005-06 2 710 327 
2006-07 2 596 376 
2007-08 2 062 624 
2008-09 2 397 663 
2009-10 3 080 746 
2010-11 3 779 1 342 
2011-12 4 230 911 
2012-13 5 094 1 246 
2013-14 5 337 2 185[註 2] 
2014-15 
（ 截至 2014 年 12 月底） 4 678 2 956[註 3] 

 

[註1] 由於申請綜合家居照顧服務（體弱個案）的長者可以同時選擇申

請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，故此有關數字包括申請綜合家居照

顧服務（體弱個案）及／或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的人數。社

署沒有備存只申請綜合家居照顧服務（體弱個案）的數字。  
[註2] 有關數字並不包括63名因參與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試驗計劃而

被列為非活躍個案的長者。 
[註3] 有關數字並不包括97名因參與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試驗計劃而

被列為非活躍個案的長者。 
 


